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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文 机 关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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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 180 日以上连续持股期间，应

为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，已期满的持股时间；规定的合计持有公

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，是指两个以上股东持股份额的合计。 

第 五 条    人民法院对公司法实施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依法进行再审

时，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。 

第六条 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